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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附屬公司之出售事項之
股價敏感資料

本公佈乃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括）出
售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定義�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獲恆源告知，買方因其自身財務安排而未能根據出售協議之條款於二零一二年十
月二十二日前支付代價餘額人民幣31,000,000元。根據出售協議，恆源有權撤銷出售協議
並沒收買方支付之按金人民幣1,000,000元。恆源正與買方協商以確定恆源與買方是否將
訂立出售協議之補充協議。恆源保留其於出售協議項下之所有權利，�括但不限於撤銷
出售協議並沒收買方支付之按金。由於買方並未悉數支付代價，恆源將不會向買方轉讓
出售資產。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及根據上市規則就出售事項之未來發展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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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奇鋒

香�，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三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余允抗先生及林傑新先生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兆麟先生、張憲民先生及金佩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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